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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钢 2017 年度工资集体协商专项合同 

 

甲方：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

 

为建立健全昆钢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、正常调整机

制和支付保障机制，确保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劳动

关系和谐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《云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和昆钢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协

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如下合同： 

第一条  甲乙双方决定企业职工工资时遵循平等、自愿、

协商一致，劳动权利与义务相统一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维护

正常工作秩序，保持和谐稳定的原则。     

第二条  本合同所指企业为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、昆明

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

前述公司下属的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昆钢”或“企

业”）。本合同所指当地为上述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地。 

第三条  本合同自依法生效之日起至次年续签审核批准

之日止。本合同每年签订一次，新合同未签订生效前，本合同

继续有效。 

本合同制定的工资条款对本公司全体职工有效。职工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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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关条款，不得低于本合同制定的标

准。 

第四条  企业将从行业特点及生产经营实际出发，确定本

单位的工资制度(含奖励制度、津贴制度)，并发放劳动报酬。

企业支付的职工月工资额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

标准。 

第五条  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，不能给职工安排法定工作

时间内的正常劳动任务时，职工在服从企业其他安排、完成安

排的相关内容的前提下，应享受不低于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工

资标准的劳动报酬。 

第六条 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

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。经济损

失的赔偿，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。但每月扣除的部分

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%。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

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，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。 

第七条  职工加班加点工资的计发标准和计算办法 

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，根

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，应按

以下标准支付工资： 

（一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

外延长工作时间的，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

时工资标准的 150%支付劳动者工资； 

（二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，而又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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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补休的，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

工资标准的 200%支付劳动者工资。 

（三）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，

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

300%支付劳动者工资。 

第八条  由于企业原因停产放假或减员待岗期间，在一个

工资支付周期内的，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

工工资；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，若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，

则用人单位以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%计发职工生活

费。 

第九条  昆钢公司实行以岗位技能效益工资为主的工资

制度，各单位可制定符合自身实际体现行业特点的工资制度及

考核分配办法。 

第十条  在完成改革发展和效益目标的前提下实现职工

收入有增长。 

第十一条  企业实行工资月度发放制度。以货币形式按月

支付给职工，企业因故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时，应向工会说明情

况。 

第十二条  职工非正常情况下的工资支付办法根据昆钢

职代会审议通过的昆钢公司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合同有效有限期为一年，于 2017 年 1 月 1

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工资集体协商一般情况下一年进行一次。职工和企业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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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可在原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期满前 60 日内，向对方书面提出

协商意见书，进行下一轮的工资集体协商，做好新旧工资专项

集体合同的相互衔接。 

第十四条  本合同对企业和全体职工具有同等约束力。双

方必须全面履行本合同的规定。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

本合同。 

第十五条  企业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职工工资，否则，

除在规定时间内全额支付职工工资外，还应按《违反和解除劳

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。 

第十六条  职工违反有关规定，给企业生产、经营和工作

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，应负赔偿损失的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 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经企业方与职工方协

商，可以变更或终止本合同：  

（一）订立本合同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合同

无法履行；  

（二）本合同所依据的政策法规发生了较大变化；  

（三）企业因破产、兼并、解散、分立、歇业、转制、撤

销、拍卖而发生重大变动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

合同无法履行的；  

（四）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； 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变更或者解除的；  

（六）合同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解除、终止条件出现时即

行终止。 



 - 5 - 

第十八条  本合同一式八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三份，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省总工会各存壹份。经昆钢九届十次

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双方签字，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

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。与集体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

必须依法履行。 

 

 

甲   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  方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

公司工会委员会 

首席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席代表: 

  

 

 

 

 

2017 年 1 月 22 日于云南  安宁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
